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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段郁蓮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345
電子信箱：a80487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南港區玉成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特字第11330399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獎補助辦法、申請書、教師推薦表及彙整表各1份 

(30425023_1133039945_1_ATTACH1.odt、30425023_1133039945_1_ATTACH2.
odt、30425023_1133039945_1_ATTACH3.odt、30425023_1133039945_1_ATTACH4.
ods)

主旨：各校配合辦理112學年度本市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申請

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辦理。

二、本市112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獎學金、補助金之申請條件，

請依上開獎補助辦法及下列說明辦理

(一)身心障礙學生（經特殊教育鑑定，且不含疑似學生）以

成績作為申請條件者，應同時檢具品行優良經教師推薦

文件。

(二)學校推薦補助金之人數，特殊教育學生總人數10人以下

者，得推薦1人，逾10人者，每滿10人，得增加推薦1人

（如總人數19人以下者得推薦1人），推薦人數並應依身

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異學生人數比例為之；特殊教育學

校推薦人數，依各學部之特殊教育學生總人數為基數，

依前述說明計算推薦名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玉成國小 11302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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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(三)特殊教育學生同時具備申請獎學金、補助金之條件者，

應擇一申請；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與本辦法規定

同性質申領資格之獎補助金者，不得再依本辦法申請獎

補助金。

三、本市特教學生獎補助金之申請人數如逾核發名額，將依各

申請條件由高至低排序核給，獎補助金之核發名額如下

(一)獎學金：國中、國小1,000名，高中職200名。

(二)補助金：國中、國小、高中職，合計2,000名。

四、學生擬申請特殊教育學生獎學金、補助金者，應於113年 4

月1日（星期一）前檢具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向就讀學校提出

申請；各校審查案內申請條件，由學校將符合條件者之文

件提出申請，請於113年4月12日（星期五）前檢具學生申

請資料（申請補助金者，應併同經特推會推薦之會議紀

錄），將檔案寄送至a80487@gov.taipei，信件主旨標示為

「OO學校112學年度獎補助金申請」，並至「教育局所屬機

構學校第二代報局表單管理系統」填報「112學年度臺北市

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彙整表」，表單編號20240217006；

國立學校等無二代表單系統之學校，請逕填本函所附彙整

表併申請表免備文以電子郵件送局。

五、檢附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、獎補助申請書、獎

補助金品行優良教師推薦表、獎補助彙整表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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